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各學院依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之產學合作計劃案審查認定標準表－工程學院作業說明 

111.3.9 院行政會議報告 

一、 為使本院教師瞭解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該要點）之產學合

作計劃案審查認定標準表【工程學院審核作業標準】，特此說明。 

二、 依該要點第三點規定略以，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應以連續或累計方式至與本校合

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三、 復依第三點第二款及第五點規定略以，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且

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應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

執行期間計算。依第二款所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具一定金額之限制且需具外溢效果之具

體成果，包括專利、著作、技術創新、技術移轉、技術服務之認定，其標準由各學院依

其屬性訂定之。 

四、 本院 105 年 5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決議：  

本院原則以 6 年內(現職教師於 104 年 11 月 20 日起算)需產學合作企劃案累計達 20 萬以

上，且需搭配成果報告、技術報告、專利發明、著作、技術移轉、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

文(擇一即可)。 

五、 本院 106 年 9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  

本院教師若選擇搭配產學合作計畫案者，本院審核標準如下述： 

(一) 適用各項公民營產學合作計畫案(不含補助案，依研發處提供金額資料計算)，及科

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案(採計合作企業配合款及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金額)。 

(二) 各項產學合作計畫案金額及技轉金額須累計達 20 萬(含)以上，且計畫執行時程累計

達 6 個月(含)以上。 

(三) 同一計畫案有兩位以上教師擔任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者，請教師出具書面資料說明

比例分配金額；若計畫執行機構為校外其他單位，則僅計算撥入本校之計畫金額。

共同主持人執行時程亦採計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 

六、 本院 110 年 10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  

(一)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依第三點第二款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案，本院原則以六年內產學合作計畫案累計達 12 萬元(含)以上，教師可擇一搭配成

果報告、技術報告、專利發明、著作、技術移轉、研討會論文或期刊論文。 

(二) 審核標準依教師登錄計畫案總金額計算，取消區分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合作企

業配合款及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金額。 

(三) 同計畫案有兩位以上教師擔任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取消比例分配金額，亦採計畫

案總金額計算，其執行時程則維持採計實際執行期間。 



七、 自教育部法規 104 年 11 月 20 日實施日或 111 年 2 月 1 日前任職本校之教師，自實施日

或到職日起算六年週期者屬【第一週期】累計金額達 20 萬元(含)以上，期間至少 6 個月

(含)以上，適用作業說明第五點，包含屆期未完成且依「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

要點」第六點規定週期順延之教師。 

八、 第一週期屆期完成或 111 年 2 月 1 日後任職本校之教師，自下一起始日或到職日起算六

年週期者屬【第二週期】累計金額達 12 萬元(含)以上，期間至少 6 個月(含)以上，適用

作業說明第六點。 

九、 請教師將符合標準之產學合作計畫案於週期內至「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系統」進行

線上登錄，本院將於院行政會議會期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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